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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88550 证券简称：瑞联新材 公告编号：2025-086

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

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

知和相关材料于2025年10月2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及高级管理人

员，会议于2025年10月30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，董事长及副

董事长因工作原因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，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，会议由董事

王小伟先生主持，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，实到董事9名。

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下称《公司法》

）和《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下称《公司章程》）的有关规定。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

（一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》

根据《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3号——日常信息披露》《上海证券

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公司编制了《2025年

第三季度报告》。

表决结果：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，表决通过。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的《2

025年第三季度报告》。

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。

（二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聘任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

鉴于执行完公司2024年度审计工作后，致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已连续4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。为保证审计工作的独立性、客观性，基于审慎

原则，同时考虑公司业务需要，公司拟变更2025年度审计机构。根据中华人民共

和国财政部、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国有

企业、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国有企业、上市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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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聘会计师事务所应当采用竞争性谈判、公开招标、邀请招标以及其他能够充分

了解会计师事务所胜任能力的选聘方式，保障选聘工作公平、公正进行。结合公

司实际经营情况，本次采用邀请招标的方式遴选审计机构。

经综合考虑技术方案、审计费用、质量管理水平等多重因素，公司拟聘任中

汇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下称“中汇所”）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

和内部控制审计项目审计机构，聘期一年。根据公司的业务规模、所处行业、会

计处理复杂程度等因素，结合公司年报相关审计需配备的审计人员和投入的工作

量，经公司与中汇所沟通确定2025年度审计费用75万元，包含财务报表审计费用

和内部控制审计费用。

表决结果：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，表决通过。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

《关于聘任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87）。

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。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。

（三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公司及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

案》

为进一步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，降低公司运营风险，促进公司董事、高级

管理人员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充分行使权利、履行职责，保障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的权益，根据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等相关

法律、法规的有关规定，公司拟为公司及全体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。

表决结果：基于谨慎性原则，全体董事已回避表决，并将本议案直接提交公

司股东会审议。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

《关于为公司及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88

）。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。

（四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》

鉴于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，根据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

理办法》《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

（以下简称“2021年激励计划草案”）的相关规定和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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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授权，董事会拟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进行相应调整。本次调

整后，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由19.13元/股调整为18.54元/股。

表决结果：7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，关联董事刘晓春、王小伟回避表

决，表决通过。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的《

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及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

制性股票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89）。

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。

本次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事项在公司2021年第四次

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，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。

（五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作废部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尚未归

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议案》

根据公司2021年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，鉴于公司2024年度营业收入和净

利润均未达到预定的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，故拟作废处理2021年股权激励计划

首次授予部分第四个归属期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526,403股和预留授予

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42,807股，合计569,210股。

表决结果：7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，关联董事刘晓春、王小伟回避表

决，表决通过。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的《

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及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

制性股票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89）。

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。

本次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事项在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

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，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。

（六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提请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》

公司拟于2025年11月17日下午14：00时起在公司会议室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

时股东会，审议相关议案：

1、《关于聘任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

2、《关于为公司及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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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的《

关于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90）。

特此公告。

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年10月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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